法院服務處代撰書狀範例




	民事　　　　狀
	案號
	　　年度　　字第　　號
	承辦

股別
	

	
	訴訟標的

金額或價額
	新台幣　萬　千　百　十　元　角

	稱謂
	姓名或名稱

及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	性

別
	出生

年月日
	住居所或營業所、

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
	送達代收人姓名、住址、

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

	聲請人

即債權人

債務人

第三人


	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
	○

○

○


	○○○

○○○

○○○


	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


	

	為聲請假扣押執行命令禁止第三人移轉股權予債務人事：

	　　聲請人與債務人因債務請求假扣押事件，業經　貴院民事執行處以○○年度○字第○

	○○號裁定﹁債務人所有財產在新台幣○○○○元整範圍內予以假扣押﹂，並移送執行在案。

	經查債務人在○○公司參加股權○○股，每股金額為新台幣︵下同︶○○○元，此有○○

	市○○局函復登記有案可證︵但該公司未發行經發行登記機關簽證的股票︶，此外尚未發現

	債務人可供執行之財產。為此除依照裁定主文所示向提存所提存擔保金○○○○元外，謹檢

	同提存書影印本一份，請准予核發執行命令，命第三人對債務人所有○○公司股權在○○

	股範圍內禁止移轉或設定其他權利登記，以維權益。

	　　謹　　狀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○○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　公鑒

	及名姓人證

所居住其
	

	及稱名物證

數件
	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　

具 狀 人　　　　　　 eq \o(\s\up  9(簽名),\s\do  6(蓋章))
撰 狀 人　　　　　　 eq \o(\s\up  9(簽名),\s\do  6(蓋章))
　 住址及電話：


說明：

聲請執行股權，應表明該公司是否有發行股票︵指已發行經發行登記機關簽證的股票︶，如果未發行股票，依本範例的執行程序辦理。如果已經發行股票，則為有價證券，依照動產的執行程序辦理，並請在聲請執行時，一併表明該股票是否上市或上櫃，以利執行法院實施換價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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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押命令









